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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　为了促进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推动科

教兴国战略的实施，规范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的免税进口行

为，根据国务院关于同意对科教用品进口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的决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校，以科学研究和教学为目

的，在合理数量范围内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者性能不能满足

需要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

税、消费税。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校，是指：

　　（一）国务院部委、直属机构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
单列市所属专门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各类科研院所；

　　（二）国家承认学历的实施专科及以上高等学历教育的高
等学校；

　　（三）财政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核定的其他科学研究机
构和学校。

　　第四条　免税进口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的具体范围，按

照本规定所附《免税进口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清单》执行。

   财政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的

需求及国内生产发展情况，适时对《免税进口科学研究和教学

用品清单》进行调整。

　　第五条　依照本规定免税进口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

应当直接用于本单位的科学研究和教学，不得擅自转让、移

作他用或者进行其他处置。

　　第六条　经海关核准的单位，其免税进口的科学研究和

教学用品可用于其他单位的科学研究和教学活动。

　　第七条　违反规定，将免税进口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用

品擅自转让、移作他用或者进行其他处置的，按照有关规定

处罚，有关单位在1年内不得享受本税收优惠政策；依法被

追究刑事责任的，有关单位在3年内不得享受本税收优惠政

策。

　　第八条　海关总署根据本规定制定海关具体实施办法。

　　第九条　本规定自2007年2月1日起施行。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修订）

（2011年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 科技部 外交部 财政部令第11号发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和规范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有效有序运

行，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京

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以及缔约方会议的有关决

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清洁发展机制是发达国家缔约方为实现其温室

气体减排义务与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进行项目合作的机制，通

过项目合作，促进《公约》最终目标的实现，并协助发展中国

家缔约方实现可持续发展，协助发达国家缔约方实现其量化

限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

　　第三条　在中国开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应符合中国的法

律法规，符合《公约》、《议定书》及缔约方会议的有关决定，

符合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政策，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总体要求。

　　第四条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合作应促进环境友好技术转

让，在中国开展合作的重点领域为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

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回收利用甲烷。

　　第五条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实施应保证透明、高效，明

确各项目参与方的责任与义务。

　　第六条　在开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合作过程中，中国政

府和企业不承担《公约》和《议定书》规定之外的任何义务。

　　第七条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国外合作方用于购买清洁发

展机制项目减排量的资金，应额外于现有的官方发展援助资

金和其在《公约》下承担的资金义务。

第二章
　

管理体制

　　第八条　国家设立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审核理事会（以下

简称项目审核理事会）。项目审核理事会组长单位为国家发展

改革委和科学技术部，副组长单位为外交部，成员单位为财政

部、环境保护部、农业部和中国气象局。

　　第九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是中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合作

的主管机构，在中国开展清洁发展机制合作项目须经国家发

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免征进口税收规定

（2007年1月31日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令第45号公布

根据2011年6月14日《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修改〈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税收暂行规定〉和

〈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免征进口税收规定〉的决定》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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